[bookmark: _Toc8946]第三章  采购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
总则：
1.1 本技术规格所提出的要求是对本次招标货物的基本技术要求，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、规范的全部条款。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除了满足本技术规格的要求外，还应符合中国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或设备制造商所在国的有关标准、规范（尤其是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)。
1.2 中标产品的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等将予以公布。
一、商务条款：
	序号
	商务条款内容

	1
	如是依法纳入医疗器械管理的须具有：
	投标人为制造商的，须具有相应的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获取的备案编号（属于一类时）。

	2
	
	投标人须具有与投标产品相应的有效经营备案编号（属于二类时）；（如本次投标产品的注册人、备案人在其住所或者生产地址销售的，无需再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。）。

	3
	
	投标产品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属于二类、三类时）；投标产品纳入备案管理时（属于一类时），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备案材料或承诺函（承诺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所投产品的备案证明材料，若未按规定提供视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）。

	4
	1、投标人所投设备须与医院信息系统连接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，采购人不另行支付。
2、中标人需负责在项目安装地点进行所投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，并现场测试。在安装和调试期间，如发现设备或材料有缺陷或损坏，中标人应尽快更换，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。中标人在维护期内应提供现场、电话、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支持，要求中标人应在有稳定的技术支撑与服务能力，并且在设备发生故障时2小时内响应。中标人在项目验收合格后，负责对所投设备组织操作使用培训，培训地点、人员由采购人指定。



注：上述商务条款必须全部满足，否则做无效标处理。
2、 项目技术需求：

（一）技术需求重要性表述
	标识重要性
	标识符号
	代表意思

	一般指标项
	无标识项
	评分项，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

	注：投标人须如实响应，如在后期合同履约过程中，发现有虚假响应情况，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、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、不予支付合同款项，且追究中标人给甲方带来的一切损失。


（2） 技术要求
 1、测量参数：
1.1  HR:心率
1.2  SV:心收缩量
1.3  CO:心输出量
1.4  CI:心脏指数
1.5  CTI:心收缩指数
1.6  VET:瓣膜射血时间
1.7  EF:射血分数
1.8  EDV:舒张末期容量
1.9  SVRi:外周血管阻力指数；体循环阻力指数
1.10 SVR:外周血管阻力；体循环阻力
1.11 LCWi:左心作功指数
1.12 TFI:胸液指数
1.13 EDFR :前负荷率
1.14 ECG :心电波形
2、测量方法：改良型心阻抗法、形态校正法
3、参数校正法：信号形态分析诊断
4、传感设备：≥6个高质量低价位电极
5、主要评估方式：使用每博量估算公式、血流动力学分类模型
6、主要测试用途：运动监测、动态监测、静态监测 
7、心功能评定 
7.1 静态评估：血液动力学静息评估，心阻抗图，静态或联合被动抬腿实验，血液动力学平衡图
7.2 运动评估：联合六分钟步行实验，联合运动负荷实验，联合运动心肺测试，I期床上/床旁运动心脏康复监护，急性血液动力学的鉴别诊断
8、应用领域：心脏康复心功能评定、重症监护、急诊室、围手术期监护、血液透析监护，以及心力衰竭监护、起搏器优化和运动心排量监测等
9、无线遥测同步收发技术，实时无延迟传输临床数剧。无线传输半径30米，实现6分钟步行试验需求。
10、数据报告储存：视电脑配置，无限制
11、辅助校正模式：测量阶段的比较模式
12、可对接医院现有心脏康复管理系统，实现数据传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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